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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准田湾核电站二号机组首次装料的通知(国核安发〔2007

〕37号)江苏核电有限公司： 你公司《关于呈报〈田湾核电站

首次装料申请书〉（二号机组）的函》（苏核发〔2006〕59

号）收悉。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

条例》及其实施细则和有关核电厂的安全规定及导则，我局

审查了你公司提交的申请文件，并进行了现场检查。经文件

审查和现场检查，我局认为，田湾核电站二号机组的建造满

足核安全基本要求，已具备首次装料条件，我局决定向你公

司颁发《田湾核电站二号机组首次装料批准书》。 你公司应

该按照《田湾核电站二号机组首次装料批准书》规定的条件

，严格遵守《田湾核电站技术规格书》规定，做好田湾核电

站二号机组装料和装料后的调试工作，确保装料和试运行阶

段的核安全。 附件：田湾核电站2号机组首次装料批准书 二

○○七年三月十五日田湾核电站二号机组首次装料批准书 核

安证字第0702号 项目：田湾核电站二号机组 持证单位：江苏

核电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：陈肇博 国家核安全局（以下称“我

局”）审查了江苏核电有限公司提交的《田湾核电站二号机

组首次装料申请书》及其附件，认为江苏核电有限公司作为

对田湾核电站承担全面核安全责任的营运单位，所提交的申

请文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法律和核安全法规。核安

全审评和监督结果表明，田湾核电站二号机组已按认可的设

计建成，达到要求的质量并有完整的质量保证记录，有足够



的安全措施，保障其运行不致使厂区、公众和环境遭受过量

辐射危害，符合核安全法规基本要求，已具备首次装料条件

。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及

其实施细则，我局批准田湾核电站二号机组的首次装料申请

并颁发此批准书，同时对江苏核电有限公司提出批准书条件

。江苏核电有限公司在田湾核电站二号机组首次装料、初次

临界、低功率试验阶段、功率试验阶段及以后的满功率试运

行中必须遵守下列条件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